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广西核应急响应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广西核应急响应技术中心
2.建设性质
新建
3.项目拟建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大道云朗工业园旁（防城港核电厂监督性监测系统前沿站院内）。
4.项目申报及管理单位
项目申报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隶属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管理的正处级事业单位，成立于2002年。2013年增挂广西壮族自治区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技术中心牌子；根据《关于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所属事业单位分类意见的批复》（桂编〔2014〕156号），自2014年12月25日起，单位性质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内设办公室、财务部、总工办、辐射安全监察科、放射源管理科、质量管理室、电离监测室、电磁监测室、辐射环境分析测试中心、核与辐射应急中心、后勤服务中心等11个部门。全站现有职工116人，专业技术人员占比80%以上，其中博士1人，硕士23人，本科68人，教授级高工1人，高级（副高）工程师22人，工程师43人，助理工程师11人；国家注册核安全工程师13人，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4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主要职责：承担全区辐射环境监察监测、核与辐射安全、辐射事故应急的相关技术性工作；开展辐射监测技术科学研究的有关工作。
本项目管理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本项目管理单位为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是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厅级，主要职能是依照法律和法规对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1974年成立广西环保办，为隶属于广西计委的正处级内设机构。1984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为隶属于广西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二级局。1995年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机构-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2018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5.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项目建设集自治区核应急前沿指挥所、核电厂备用指挥中心、核与辐射监测自动监控中心、核事故应急和环境污染应急物资储备库、核与辐射公众科普宣传教育及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展厅、核与辐射先进技术创新基地和交流论坛等6个方面的功能为一体，全面推进广西核应急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项目占地约30亩，总建筑面积约12000㎡，地上10000㎡，地下2000㎡。拟建设应急指挥大厅、专家工作室、科普展厅、论坛基地、物资储备库、监控室以及配套的计算机机房，配套的显示系统、通讯系统、音响系统、数字会议系统、消防系统、供电供水系统、监控系统、安防防雷、广播系统等。投资覆盖土建、装饰工程、相关设备及室外配套水电、停车、绿化等。
6.项目进度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约4年（含项目前期工作及施工等），时间从2021年12月至2025年12月。
7.项目总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29660.4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23741.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1828.0万元，预备费4091.1万元。总投资不含土地费用，项目用地为业主自有用地。
2、 项目内容
根据业主单位需求完成广西核应急响应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中标单位需结合项目概况，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要求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开展报告评审工作。
3、 工作要求
编制标准：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间：自签订合同后30日内（日历日）。
4、 其他要求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前，如自治区发改委或业主单位需要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中标单位须在10日（日历日）内予以修改并不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
（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
（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之日止。
3、交付或者实施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4、合同签订时间
自项目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5、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中标单位支付50%合同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后，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50%合同款。
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6、其他要求
投标单位需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对进入详评的，采用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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